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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口是国家及地区构成的要素之一。
人口登记法律制度，是国家及地区制定的，用以确认和证明公民或居民的出生、死亡、身份关系、居
住处所及其变动状况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因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人口构成不同，各国及地区实行不同的人口登记法律制度。
例如，在德国、波兰、俄罗斯、摩洛哥、日本、韩国、泰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实行户籍登记制度
，对本国公民或在本地区设定户籍者的身份、居住地及其变动状况等进行登记；在英国、法国、比利
时、瑞典、阿根廷、埃塞俄比亚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等，则实行民事登记制度，对在本国或本地
区居住者的身份、居住地及其变动状况等进行登记。
虽然法律名称不一、立法体例不同，在适用范围、登记机关、登记事项、登记程序等方面亦存在不少
差异，但主要登记制度基本相同、相近或者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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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如何确定出生登记的适用范围，主要分为属地登记和属人登记两种。
世界上多数国家及地区实行属地登记，凡在本土出生的婴儿，无论是本国人、外国人还是无国籍人，
均应依法进行出生登记。
婴儿出生后在何地进行出生登记，主要分为出生地登记、住所地登记和兼采出生地登记和住所地登记
三种。
在出生地申报出生登记是多数国家及地区的通行做法。
有的国家及地区实行户籍登记制度，则采取住所地（户籍地）登记或兼采取出生地登记和住所地登记
。
对婴儿于船舶、飞机、列车等交通工具中出生以及在国外出生等特殊情形在何地申报出生登记，有的
国家及地区作了具体的规定。
出生登记属强制性登记，婴儿出生后，申报义务人必须依法履行出生登记申报义务。
多数国家及地区明确规定婴儿的父母应履行申报出生登记的义务。
婴儿出生后，首先应当由其父母申报出生登记，将婴儿的父母列于出生登记申报义务人的首位。
但是，有些国家及地区的规定有所不同，婴儿母亲不属第一顺序或无须履行申报义务。
关于出生登记的申报期限，各国及地区规定的期限长短不一。
多数国家及地区规定在两周至一个月内，但于特殊情形，可依照有关规定适当延长申报期限。
有的国家及地区申报期限可超出一个月甚至长达数月之久。
对超过法定期限申报出生登记的，登记机关应予受理，根据逾期时间的长短，在申报程序上有不同的
规定。
申报义务人或者知情人因疏忽或懈怠未于法定期限内申报出生登记，登记官可书面通知其在规定的期
限内申报出生登记。
有的国家及地区规定，婴儿出生后未于法定期限内申报出生登记的，登记官可依职权直接进行登记。
出生登记申报方式可分为书面申报、口头申报、兼采书面申报和口头申报三种。
多数国家及地区以书面申报为要式申报，辅之以口头申报。
以口头申报的，适用于申报人不能进行书面申报的情形。
各国及地区普遍采纸质表格登记方式，即填写出生登记申请。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外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

编辑推荐

《国外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人口登记法律制度比较》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外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